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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92

司

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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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法務部於 93 年 6 月 28 日以法檢字第 930026350 號函請台灣

高等法院檢察署轉知所屬各級檢察機關於辦理扣押時，應確

實依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辦理，並配合修正「檢察機關辦

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」第 47 點。 

二、法務部亦將於檢察長會議中提示，實施扣押時，應確實依「刑

事訴訟法」、「檢察機關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」等

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三、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檢察署亦已於 97 年 3 月 20 日以中分

檢榮實字第 006096 號函轉知所轄檢察機關於扣押贓證物

時，應切實遵照刑事訴訟法第 139 條及相關程序辦理。 

司法及獄政、財政

及經濟二委員會

97、11、12 第 4

屆第1次聯席會議

決議：結案存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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